
主动公开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开展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日常管理工作，根据《关

于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国科火字

〔2021〕133 号）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粤科函高字〔2021〕1186

号）的要求，在全市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监督管理自查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各区高新技术企业监督管理工作情

况，包括企业申报审查、制度建设、日常管理等主要做法。

（二）企业认定申报材料检查

各区按照随机抽取的原则，结合近 3年（2018 年至 2020 年）

日常管理发现的共性问题，抽选辖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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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通过认定的企业），开展申报材料检查。

有关要求如下：

1.检查企业认定当年在阳光平台填报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申报材料。一般情况下无需企业另外提供材料。

2.检查按照《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地方科技管理部

门工作指引（试行）》中形式审查的要求，对所在辖区内企业申

报信息及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等进行形式核实，并填写《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形式审查意见表》（见附件 1）。

3.各区随机抽取检查的企业不得少于如下数量要求：禅城区

103 家，南海区 457 家，顺德区 430 家，高明区 44 家，三水区

106 家。

4.形成材料检查企业名单报送市科技局，名单需包含“企业

名称”、“认定年份”、“是否实地检查”、“检查结果”等字

段内容。

（三）企业实地检查

各区在随机抽取的检查企业中，结合认定申报材料检查情

况，抽选部分企业组织实地检查。有关要求如下：

1.每个区抽选进行实地检查的企业不少于 5家。

2.实地检查组人员不少于 3人。

3.实地检查按照《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地方科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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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工作指引（试行）》中现场核查的要求，进一步核实企业

申报材料的一致性、真实性，并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现

场核实意见表》（见附件 2）。

4.实地检查需向企业发送检查通知，留存现场检查材料或座

谈等检查照片。

二、时间安排

各区在 10 月 17 日前完成上述检查内容，并形成《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工作报告》，连同有关材料报送市科技局。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检查工作规范

负责检查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各区要妥善保存检查过程中的材料，

发现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检查工作严谨、规范。

（二）强化廉洁和保密要求

严格按照《科技部干部行为规范（试行）》要求开展工作，

做到廉洁自律。参与检查工作的各部门、机构和人员对承担的工

作负有诚信和保密义务，保证提供的检查材料客观、真实、全面。

附件：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形式审查意见表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现场核实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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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检查的通知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21 年 9 月 30 日

（联系人：陈荣，电话：83355498）



附件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形式审查意见表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企业名称

企业是否属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 是 否 备注：

申报企业名称、注册号是否与国家高企网一致 是 否 备注：

财务情况

上一年度总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是否相符

是 否（如否，企业是否上传情况说明 是 否）
备注：

近三年销售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是否相符

是 否（如否，企业是否上传情况说明 是 否）
备注：

其他情况

（发现的异

常情况）

（如总收入、销售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差异超 20%以上，企
业是否做充分说明 是 否）

是否推荐 □是 □否

核查人员
人员 1所在单位 签名

人员 2所在单位 签名



附件 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现场核实意见表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现场考察地是否与企业注册地一致 是 否 备注：

企业是否属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 是 否 备注：

申报企业名称、注册号是否与国家高企网

一致
是 否 备注：

知识产权

情况
所填报软件著作权是否可以现场演示

是（ 件）

否 没有

软著

备注：

人员情况

职工总数是否与个税系统相一致
是 否

无
备注：

或职工总数是否与社保系统相一致
是 否

无
备注：

财务情况

上一年度总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是否相符

是 否（如否，企业是否上传情况说明 是 否）
备注：

近三年销售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是否相符

是 否（如否，企业是否上传情况说明 是 否）
备注：

研发费是否建立专帐或辅助账归集 是 否 备注：

研发条件

及研发开

展情况

企业是否具有相应研发活动场地 是 否 备注：

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实验设备 是 否 备注：

研发组织

管理水平

是否制定企业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制度、成

果转化管理制度及研发账务归集和企业科

技人员激励制度。

是 否 备注：

其他情况

（现场考

核发现的

异常情况）

（如总收入、销售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差异超 20%以上，须
在此注明。）

是否推荐 是 否



现场核查

人员情况

人员 1所在单位 签名

人员 2所在单位 签名








	



